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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0106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 目的： 

為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展現自動自發、自治自律的精神，並實踐校訓「知

書、達禮、敬業、樂群」，特訂定本要點，以促進團隊合作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

慣，培育敦品勵學的品格，共同營造優良校風。 

二、 實施方式： 

(一) 以班級為競賽單位。 

(二) 考核期間：以四至五週為一週期計算。 

(三) 成績考核：每週期由評分人員實施評分後，送交生輔組計算總分。 

三、 獎勵： 

(一) 每週期取前一至三名頒發獎狀乙面、全班同學核予嘉獎乙次(導師可視情況調

整敘獎名單)。 

(二) 獎勵名額: 

1. 陶工科取兩名。 

2. 美工科取一名。 

3. 廣設科與多媒科合計取三名。 

4. 資處科與應日科合計取三名。 

5. 資訊科取兩名。 

6. 門市科取一名。 

7. 體育班取一名。 

(三) 未滿 60分不予獎勵。 

四、 評分要點: 

(一) 基本分 80分，依評分項目加扣分。 

(二) 評分項目：(加扣分標準如附表一) 

1. 午休秩序。 

2. 校園巡察。 

3. 各項集會(含週會)集合秩序及到場狀況。 

4. 其他。 

(四) 評分人員： 



1. 生輔員。 

2. 學務處師長。 

五、 其他：各班導師及生輔員依本要點協助學生推動實施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附表一、加扣分建議表 

生活秩序競賽評比加扣分建議表 

項次 項目 內容 加扣分 備考 

1 

午
休 

午休秩序（吵鬧喧嘩） ±5(以 5分為限)  

2 
副班長是否確實將出缺席狀況登

記於黑板 
±3(以 3分為限) 

若 副 班 長 不

在，則由班長

或指派任一同

學負責 

3 午休期間在走廊、樓梯、校園遊蕩 視情節輕重扣分  

4 午休打球，經勸導未改善 
每一位學生扣班上

秩序 1分 
 

5 

校
園
巡
察 

外堂課時，電燈、電扇、觸屏、螢

幕等電器用品未關 
每一項扣 1分  

6 未至少開啟一面窗簾(全開) 每次扣 1分  

7 
上課期間於校園遊蕩或外堂課時

教室逗留 

每一位學生扣班上

秩序 1分 
 

8 鐘響前提早離開上課地點 
每一位學生扣班上

秩序 3分 
 

9 

放學後未經申請逗留校園，經勸

導未改善(教學區 5點後、運動場

6點後) 

每一位學生扣班上

秩序 1分 
 

10 
集
合 各項集會(秩序及到場狀況) ±5(以 5分為限)  

11 其它 例如：慶生玩刮鬍泡、破壞公物等 視情節輕重扣分  

 


